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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道路交通 

安全與執法國際研討會 

中華民國 93 年 9 月 

被超車之車輛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有無責任狀況之鑑定分析 

楊宗璟1  黃啟倡2 

摘  要 
從已有文獻中發現許多專家學者曾以酒後駕車、超速、其他違規等相關因素，

對於肇事事故責任、事故嚴重程度之影響做分析探討，但對於超車這一部分的事

故責任的研究是相對較對少的，因此欲進一步的做分析探討。且有鑑於事故的發

生是當事人雙方相對的情境，所以本研究重點在於探討被超車者在事故發生前，

在兩車時空上的動態變化狀況下，相對於超車者的注意、動作、反應、與措施下，

須如何做即可免除責任。 

本研究以肇事鑑定事故資料中與超車有關的事故資料為樣本，利用「三度空

間卡方檢定」法來探討，即將每個與事故相關的因素，分成影響變數及結果變數，

並將這兩個因素中的變數經過次數的統計分成固定幾類，而從影響變數中挑兩項

與結果變數製造三度空間的樞紐表，而將所呈現出來三度空間的項目個數結果利

用 BMDP 軟體進行三度空間卡方檢定選出最佳的模式，而研究結果發現，影響覆議

會責任認定的較顯著變數為是否預見、煞車與否、左或右超車、車種及超速這五

個影響變數。 
關鍵詞：超車、免除事故責任、三度空間卡方檢定 

壹、前言 
台灣地區交通事故每天都在上演，也常從媒體報導上看到，對於事故肇事的

糾紛與責任的釐清，常常使的雙方對於整個事件都無法獲得各自滿意的答案；也

常從身邊友人的實際案例中，得知某部分人的駕駛行為及駕駛道德是危險的、是

錯誤的，以致使交通事故的發生層出不窮，在在影響著用路人的安全。由於一件

事故的發生常常是相對的，因此我們無法完完全全去避免，所以當事故發生前應

如何做才可在事故發生時將本身的責任及傷害降到最低，這對所有的用路人來說

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客題。 

1.1研究動機 

道路上用路人的駕駛行為中，超車這個動作算是極為危險的動作之一，但駕

駛者往往牽涉到許多因素，如趕時間、前方車的車速過慢影響到本身行進的速度，

甚至於追求速度的快感及其他因素，而必須利用超車這個動作來達到本身想要追

求的目的。也如前面所提，超車是個危險的動作，所以當駕駛者在進行超車動作

時而與被超車輛發生事故的話，超車者往往很難逃脫責任的，而相對的被超車者

只要有某些措施即可免除責任，而影響一件事故責任的認定通常不盡相同，所以

本研究想藉著鑑定會的資料，去探討影響超車事故中覆議會在判定責任的歸屬因

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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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車事故的發生是當事人雙方相對的情境，所以本研究將利用三度空間卡方

檢定的方法，來探討覆議會資料中責任認定的影響變數，對超車者與被超車者分

別是那一些變數對於責任的鑑定是較顯著的，而從較顯著的影響變數中去探討被

超車者應有何措施即可在責任的認定中儘可能的去免除責任。以降低本身在無法

完全掌握道路情境下的傷害。 

1.2文獻回顧 

1.2.1超車定義之文獻 

陳高村，廖信智[民 91]在「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鑑定準則之研究」中，[超車之
定義為超越前車之駕駛行為，與過程可以看成兩個連續「駛入」之動作，即先駛

入另一車道，待超過前車後在駛入原來之車道。因為其行為具有相當之危險性，

故在某一些特殊路段中如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叉路口、道路的修理路段、

市區交通頻繁處所及學校、醫院或其它設有禁止超車標誌、標線處所、地段或是

對面有來車交會或是前行車有兩輛以上不得超車。而駕駛人在超車時，除應遵守

駛入的相關規範外，應顯示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間隔超過，在行

駛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車道]。 
張漢威[民 87]在「車禍處理與鑑定實務」中提到有關超車的相關規定，[同方

向行駛：同方向「同」車道，前車優先、後車應注意車前狀況與前車保持安全距

離。被超車者優先，超車者應注意車前狀況；同方向「不同」車道，直行車優先，

變換車道、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優先，應注意左、右後方來車。超越前車應保持安

全距離]。 
張漢威[民 90]在「車輛肇事鑑定之研究」中，提到[變換車道應注意左、右後

方來車；超車：超車應注意車前狀況，應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應注意左、右後

方之來車；超越車：超越時應注意車前狀況，與車輛保持安全距離]。 
陳高村，葉啟文[民 91]年在「交通違規行為危害交通程度與處罰標準之研究」，

[超車乃是兩個交通衝突所組成的，一是分出衝突：發生在車隊中第一部車(即前行
車)從原車道改變方向或車道時(例如左、右轉向，變換車道)，跟隨其後之車輛處
於可能碰撞之危險狀態，此時第二部車以煞車或是迂迴閃避的動作避免發生碰撞

後繼續行駛。另一為併入衝突：發生在車隊中第一部車(即前行車)從原車道改變方
向(例如左、右轉向，變換車道)進入其相鄰車道，原行駛在其相鄰車道之後方車輛
處於可能碰撞之危險，為了避免發生碰撞以煞車或是迂迴閃避動作的行為駕駛]。 

1.2.2 肇事事故碰撞類型分類之文獻 

(1)對撞之型態 

周文生，陳蔚文[民 88]在「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之研究」中，提到
[對撞系車與車對向行駛中，車頭與頭部分對撞，碰撞點為兩車之前保險桿，通常
係因駛入對向車道或未注意車前狀況所致]。 
陳高村，廖信智[民 91]在「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鑑定準則之研究」，[碰撞時兩車

行車方向介於 180 度與 135 度之間，且有兩車前保險桿相互碰撞特徵，一般指兩
車在同一道路上以不同方向行駛或同為左轉車輛，故發生地點以交叉路口或無分

向設施路段上居多]。 
陳高村[民87]年在「不同碰撞型態行為肇事原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碰撞時兩車在同一條道路

上以不同方向行駛，行車方向最小夾角之角度介於180度與135度之間]。 

(2)側撞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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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生，陳蔚文[民 88]在「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之研究」中，[兩
車以同向或對向行駛，幾近於平行之兩股車流中車體側面部位互撞，碰撞點為兩

車車身，通常係未保持安全間隔或是變換車道不當所致]。 
陳高村，廖信智[民 91]在「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鑑定準則之研究」，[碰撞時兩車

行車方向介於 45度與 0度之間，一般係指其中一車剛欲轉向而另一車為直行，或
兩車同為轉向車輛獲其中一車有變換車道、超車之行為，兩車行車方向為同向亦

有可能為對向之情況，故發生地點以交叉路口或無分向設施路段上居多]。 
陳高村[民 87]年在「不同碰撞型態行為肇事原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碰撞時兩

車在同一條道路上以相同方向行駛，兩車行車方向最小夾角之角度介於 45 度與 0
度之間，其特徵除兩車之前、後保險桿碰撞外，且包括同方向行駛之擦撞]。 

(3)角撞之型態 

周文生，陳蔚文[民 88]在「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之研究」中，[某

車於轉向過程中(不含變換車道)與其他直行車側面相撞，碰撞點為一車之保險桿

與另一車之車身，通常係轉彎不當所造成的]。  

陳高村，廖信智[民 91]在「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鑑定準則之研究」，[碰撞時兩

車行車方向介於 135 度與 45 度之間，一般係指其中一車在進行轉向另一車為直行

或兩車同為轉向車輛，故發生地點以交叉路口或路面較寬無分隔島路段居多]。 

陳高村[民 87]在「不同碰撞型態行為肇事原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碰撞時兩

車行車方向最小夾角，角度介於 135 度與 45 度之間，其型態為某一輛車之車頭撞

擊另一輛車之側面車身，通常發生在交叉路口]。 

(4)追撞之型態 

周文生，陳蔚文[民 88]在「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之研究」中，[兩
車以同方向(一前一後)行駛，碰撞點為後車之前保險桿與前車之後保險桿，通常係
因未注意車前狀況或前車突然煞停所造成。至於連環事故主要為追撞事故之連續]。 
陳高村，廖信智[民 91]在「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鑑定準則之研究」，[碰撞時兩車

行車方向幾乎近於 0 度，其特徵為相互碰撞之兩車碰撞部位，一車為前保險桿另
一車為後保險桿，也就是兩車碰撞時是前後同向，故發生地點以臨近交叉路口之

路段居多]。 
陳高村[民 87]年在「不同碰撞型態行為肇事原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碰撞時兩

車在同一條道路上以同方向行駛，行車方向最小夾角幾近於 0 度，其特徵為兩車
之前、後保險桿碰撞，包括後車追撞前車之尾或前車倒車撞擊後車之倒車撞]。 

1.2.3 路權歸屬的研判 

(1)路權歸屬之研判-由行車方向 

張漢威[民 87]年在「車禍處理與鑑定實務」中，提到[(一)同方向行駛：(1)同
方向同車道，前者優先，後者應注意車前狀況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被超者優先，

超車者應注意車前狀況(2)同方向不同車道，直行者優先，變換車道、轉彎車應讓
直行車優先，且應注意左、右後方來車；超越前車應保持安全間隔。(二)對向行駛：
(1)入侵來車道者，應負事故肇事責任。(2)雙方皆未入侵來車道，會車時，未保持
安全間隔同為事故責任負責]。 

(2)路權在碰撞類型中之責任歸屬 

陳高村，廖信智[民 91]在「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鑑定準則之研究」，[事故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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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道路交通管理法規之路權規範，及事故現場留下跡證來確認事故發生原因與

責任歸屬，不能僅憑當事人或證人之自白，因此必須透過事故現場調查蒐證來確

認彼此相對位置關係，駕駛行為與路權歸屬等。而在路權歸屬確認方面，除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法規界定外，亦須以事故地點，當事者之行為來確定。由於

不同事故地點，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其規範或有不同，本研究主要針對路

段上發生之事故進行事故原因分析鑑定準則之建立。 
在路段中車流運行主要可分為同向與對向兩大類，車流運行過程中之所以發

生交通事故，係因兩對向車流(或其中之一)駛出自己原行駛之車道，或車流中因前
後車速率有不穩定變化導致後車追撞前車]。 

(3)交通管理法規在路段中路權之探討 

陳高村，廖信智[民 91]在「機車通行路權與肇事責任歸屬之研究」中，提到[道
路主管單位為提高道路使用效率以及確保用路者安全，主要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標線標誌號置設置規則之規定、訂定交通運

行法則並以具體之標線、標誌、號誌等交通管制設施來規範道路使用者用路行車。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97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在快、慢車道間變換車道時，應
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98 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變換車道時，應讓
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因此不做轉向或變換車道之直行車擁有優先通行

權，而在進行變換車道、超車之車輛，欲駛入相鄰車道與不做轉向、變換車道之

直行車產生路權競合時，均應讓直行車先行。另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8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範：應保持前、後車距離，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條第一項規範：
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

離，同條第二款：前車如需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

後車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車狀況，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條第三項規定：汽車
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因此相對之前後車，前車比後車擁有優先通行

權]。 

1.2.4相關法規之文獻 

道路安全規則一百零一條: 
[汽車超車及讓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 行經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鐵路平交道、道路修理 

地段、市區交通頻繁處所時，不得超車。 
二、 在學校、醫院或其他設有禁止超車標誌、標線處所、地段或對面有 

來車交會或前行連貫二輛以上者，不得超車。 
三、 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兩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 

但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 
四、 前行車駕駛人聞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超車燈光時，如車前 

路況無障礙，應即減速靠邊或表示允讓，並注意後行車超越時之行 
駛狀況。 

五、 前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後行車始得超 
越。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 
過，行至安全距離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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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聞有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等之警號時，不論來自 
何方，均應立即避讓，並不得在後跟蹤急使，亦不得駛過正在救火 
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水帶。 

七、 遇幼童專用車、校車、殘障用特製車或教練車時，應於禮讓]。 

貳、資料蒐集及處理說明 
資料來源是取自民國 89 年 3 月到 92 年 9 月間這三年半的台灣省車輛行車事

故覆議會開會的鑑定資料，總共有 11282 筆資料。從這些資料中進一步的去篩選
與本研究有關的案件，而篩選的依據是從碰撞標的與車種、碰撞地點、碰撞前相

對行向位置及各標的的動作來判定兩車是否為同向直行的關係。接著判定誰為超

車者，首先可由肇事後的兩車位置，判斷兩車前後左右動態關係、從兩車的駕駛

動作判別兩車的在未碰撞之前個別動作為何，然後判定兩部車在哪裡(車道)做這動
作及從兩車碰撞後地點位置去判定那部車為超車者。而從這樣的動作中找出了本

研究的資料總共有 58個案件為 116筆。 
所篩選資料中的超車案件都只為兩方當事人，而資料的輸入與排放則是將雙

方的各種資訊排放在同一列，即為我方資料在前，他方資料在後；接著再將其對

調排放，即他方資料在前，我方資料在後。這樣排放的目的是用雙方各自的角度

去影響另一方，已達到較客觀公平的鑑定角度。 
每一方所輸入的資料欄位分別有案號、是否超車與其超車方向、性別、年齡、

車種、地方法院責任判定、覆議會責任判定、超速、飲酒、教育、駕照、天色、

天候、型態、道路速限、動作、行向、碰撞位置、筆錄速率、是否預見、採取措

施、是否煞車、傷亡狀況等。其中(1)案號為案件發生的日期；(2)是否超車與其超
車方向分為左超車、右超車或者沒有超車；(3)性別分為男、女；(4)年齡為案件當
事者的實際年齡；(5)車種分為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營業小客車、重
型機車、輕型機車、大貨車、大客車、腳踏車、行人及其他；(6)地方法院責任判
定有全部責任、主因、同為原因、次因、無因、責任不明；(7)覆議會責任判定有
全部責任、主因、同為原因、次因、無因、責任不明；(8)超速有嚴重超速、超速、
無超速、不明；(9)飲酒分為有飲酒(大於 0.55mg/l)、有飲酒(0.25mg/l~0.55mg/l)、
合格(經酒側小於 0.25mg/l)、無飲酒；(10)教育分為大學、五專、高中、高職、國
中、小學、幼稚園、不識字、不明；(11)駕照分為有駕照、無駕照(已達考照年齡)、
無駕照(未達考照年齡)、不明；(12)天色分為日間自然有光線、夜間有照明、夜間
無照明、不明、凌晨、黃昏；(13)天候分為有雨、無雨；(14)型態分為直路、彎路、
行車管制號誌交叉口、閃光號誌路口、無號誌路口；(15)動作分為直行、右轉、左
轉、右迴轉、左迴轉、停止、倒車；(16)行向分為對向、同向、橫向(左方車)、橫
向(右方車)；(17)碰撞位置分為右前、右側、右後、後面、左後、左側、左前、前、
無碰撞或不明；(18)筆錄速率指的是當事者所供稱的車輛速度；是否預見分為無、
預見且煞車距離夠長、預見且煞車距離不夠長、預見但距離不明、不用此筆資料、

不明；(19)採取措施分為無、閃避、減速或停車、其他措施、不明、不用此筆資料；
(20)是否煞車分為汽車有痕稱未煞、有痕稱有煞或未煞、汽車無痕稱有煞、汽車無
痕稱無煞、機車有刮痕、機車刮痕不明或無刮痕、不明、不用此筆資料；(21)傷亡狀況分為
駕駛死亡、駕駛受傷、駕駛無傷亡。 

這一些欄位中影響變數為是否超車與其超車方向、車種、超速、飲酒、教育、

駕照、天色、天候、型態、道路速限、動作、行向、碰撞位置、筆錄速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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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採取措施、是否煞車、傷亡狀況等。而結果變數為覆議會責任的判定。 

參、重新分配變數 
由於有一些變數的分類較多，以致於每一分類的資料筆數不足夠，對於製作

三度空間樞紐表所呈現出來的數據較無實質上的意義，所以必須將這一些變數重

新的分配，即將原來有 4 類以上的變數，必須儘可能的將其分成 2 類或者 3 類，
但也必須注意到分配平均與否的問題，所以根據這樣的原因重新分類影響變數中

的固定變數。車種重新分類為小型車、機車及其他 3 類；超速重新分類為有超速
及無超速 2 類；飲酒重新分為有飲酒及無飲酒 2 類；教育重新分為專科以上、不
識字到高中職及不明 3 類；駕照重新分為有駕照及無駕照 2 類；天色重新分為白
天與非白天 2類；道路速限重新分為 50km/hr以上及 50km/hr以下 2類；碰撞位置
重新分成前方與後方 2 類；是否預見重新分成無預見、有預見及不明 3 類；採去
措施重新分成有採取措施、無採取措施及不明 3 類；是否煞車重新分成有煞車、
無煞車及不明 3 類。而影響變數中的連續變數，如年齡及筆錄速率，則利用算出
其平均數及標準差的值，將其分成四分位數。至於結果變數則是依據本研究所要

探討的主題，將其分成有責任及無責任 2 類。重新分類過的變數即可進行下一步
的審核，即為分析其重要性及次數是否已足夠的問題。 
首先將這些已經分類過的變數中，查看變數中每個分類的次數是否足夠進行

具有較實質意義的三度空間樞紐表，而將其分成次數夠、次數不夠及次數太少三

項。何謂次數夠與否，如是否預見這一變數中，經過重新分類成三類後，次數分

配分別為無預見 40筆、有預見 43筆及不明 33筆，如此分類後的次數是足夠的；
又如超速這一變數中，經過重新分類後的次數分配為有超速 12 筆及無超速 104
筆，如此有超速部分的筆數就不足夠，資料筆數不足夠所造成的影響，有可能會

關係到進行三度空間卡方檢定時顯著與否的關係。接著再探究其對於覆議會責任

認定的重要性與否，將其分成重要、普通、不重要及不列入考慮等四項，經過分

析後製作成表 1。 

表 1 變數選擇表 

重要性 次數足夠且 
平均與否 影響變數 

是 是否超車與其超車方向、位置、是否預見、 
採取措施、煞車 重要 

否 超速、飲酒 

是 車種 
普通 

否 道路速限、筆錄速率 

是 性別、教育、天色 
不重要 

否 年齡、駕照、天候、型態 

不列入考慮 次數太少 動作、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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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挑選變數及三度空間樞紐表製作 
三度空間指的是在影響變數中選兩個變數與結果變數形成的，而影響變數的

挑選則必須究其重要性及次數是否足夠且平均的問題去進行，究其重要性的原

因，在於將一些不太可能影響覆議會責任認定的影響變數，事先將其屏除，如此

就可避免造成研究上時間的浪費；而究其次數是否足夠且平均的原因，在於次數

若是不夠或者不夠平均的話，則在製作三度空間樞紐表時，可能有一些交叉項的

個數會出現過多 0 的值，而影響到本研究的正確性。所以本研究從表 1 的重要性
這一欄中，從重要且次數足夠及平均的部分挑選了是否超車與其超車方向、位置、

是否預見、採取措施及煞車共五個影響變數，次數不夠且不平均中挑選了超速及

飲酒兩個影響變數；從普通且次數夠的部分挑選了車種這個影響變數，如此總共

挑選了七個影響變數。接著將這七個影響變數兩兩搭配，共產生了 28種組合，這
28 種組合分別與結果變數同方的覆議會責任搭配形成三度空間，再利用 EXCEL
製作出 28 張三度空間樞紐表，同理，與不同方角度的覆議會責任搭配也有 28 張
表，如此總共 56張表，而其中之一如表 2所示。 
表 2 的三度空間樞紐表中，覆責 1 代表有責任，覆責 2 代表無責任；位置 1

代表碰撞位置在前，位置 2 代表碰撞位置在後；是否預見 1 代表無預見，是否預
見 2代表有預見，是否預見 3代表不明。而表 2中覆責 1與位置 1及預見 1所交
叉形成的意義，為「在有預見的情形下，車輛發生事故時碰撞位置在前面的，覆

議會的判決是有責任的筆數與沒有責任的筆數分別是 18筆與 7筆，也就是說在這
樣的情形下，被判有責任的比例是比被判無責任來的高」。 

表 2 三度空間樞紐表 

計數的覆責 有無煞車 

覆議會責任 蹦撞位置 1 2 3 總計 

1 11 32 7 50 
1 

2 1 15 2 18 

1 合計 12 47 9 68 

1 3 20 8 31 
2 

2 1 9 7 17 

2 合計 4 29 15 48 

總計 16 76 24 116 

伍、方法論介紹 
5.1 方法理論 

本節將介紹進行本研究所用的方法，敘述在利用 BMDPNS2 軟體進行三度空
間卡方檢定後，利用本研究方法理論算出各模式間的卡方值及自由度，再進行卡

方機率值，查看變數間是否具有顯著關係，而方法的理論如表 3。由下表的方法理
論可以看出各模式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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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方法理論表 

附加項目 
基本項目 

u12 u13 u23 

㏑ mijk
(0)=u+u1+u2+u3    

㏑ mijk
(1)= u+u1+u2+u3 

㏑ mijk
(2)= u+u1+u2+u3 

㏑ mijk
(3)= u+u1+u2+u3 

 

 

+u12 

 

+ u13 

+u23 

 

㏑ mijk
(4)= u+u1+u2+u3 

㏑ mijk
(5)= u+u1+u2+u3 

㏑ mijk
(6)= u+u1+u2+u3 

 

+u12 

+u12 

+ u13 

 

+u13 

+ u23 

+ u23 

 

㏑ mijk
(7)= u+u1+u2+u3 +u12 + u13 + u23 

5.2模式結構圖 

 M(0) 

[1][2][3] 

 

M(1)                    M(2)                  M(3)  

[1][23]                 [2][13]               [3][12] 

 

             M(4)                    M(5)                           M(6) 

            [13][23]                [12][23]               [12][13] 

 

  M(7) 

                            [12][13][23] 
圖 1模式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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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選擇最佳模式指標 

選擇最終最佳模式必須透過以下四種指標來進行，分別如下： 

1、找尋結構圖最佳： 
利用 G2(卡方值)差值法找出最佳的模式，即 G2差值顯著的，就選擇大的模式；

若是差值不顯著就選擇小的模式，利用此原則找出模式結構圖最佳的選擇。例如

由表 4 的差值顯著情況這一欄中可得知各模式之間的關係，利用上述的方法找出
結構圖最佳的模式，如圖 2所示。 

2、查看是否拒絕某模式： 
查看該模式的 P值是是否小於 0.05，若是某個模式的 P值小於 0.05則拒絕此

模式；相反的，若是無則接受此模式。 

3、計算調整後卡方值(AIC)： 
AIC = G2 - 2*dof，此值為最小最好，即算出 8個模式的 AIC值為最小的即是

我們所要選擇的最佳模式考慮指標之一。 

4、計算 R2與 adjusted R2： 
adjusted R2值為最大最好，即算出的 8個模式中，adjusted R2值為最小的即是

我們所要選擇的最佳模式考慮指標之一。 
而計算公式如下：(1)R2 = 1 – G2(M(?)) / G2(M(0)) 
(2)adjusted R2 = 1 – [G2(M(?))/dof(M(?))] / [G2(M(0))/dof(M(0))] 
將每個模式的這四種指標加總，找出具有最佳模式的即是本研究所要的結果。 

陸、選擇最佳模式 
6.1最佳模式選擇之結構圖 

M(0) 

[1][2][3] 

 

M(1)                    M(2)                  M(3)  

[1][23]                 [2][13]               [3][12] 

    

            M(4)                    M(5)                           M(6) 

           [13][23]                [12][23]               [12][13] 

 

  M(7) 

圖 2最佳模式選擇之結構圖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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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選擇最佳模式說明 

三度空間的卡方檢定是利用 BMDPNS2 軟體進行，首先必須先將輸出的程式
一一寫好，且將每張樞紐表中三個變數交叉項的項目個數的數據輸入其中，如此

總共有 28張程式，以前面所舉例的樞紐表為例，覆責有兩類、碰撞位置有兩類、
採取措施有三類，所以三個變數交叉項的項目個數有 2* 2*3總共有 12個數據，分
別為 11、32、7、1、15、2、3、20、8、1、9、7，將這些值依序輸入程式中，再
利用 BMDPNS2 軟體進行卡方檢定，即可跑出本研究所要的相關數據。將有關的
數據輸入我們已經設定好的 EXCEL試算表中，即為表 4，算出每個模式的卡方值、
自由度以及 P值，再查看 P值是否小於 0.05，若是小於 0.05則表示該模式具有顯
著關係即為表 4 中代號為 1 的部分，相對的若是不顯著則以代號 0 表示。接著我
們利用表 4所算出來的相關值，帶進最佳模式選擇表中即為表 5。接著若最佳模式選
擇之結構圖如圖2的話，即表示模式2為結構圖最佳，而將這一項選擇結果輸入表5中的繪圖最佳
為TRUE，接著將我們所算出的AIC值(最小最佳)及adjusted R2(最大最佳)值，將最佳的選擇也輸
入為 TRUE，將每一個模式的這三項關係加總其最佳選擇的次數，且再加上是否拒絕此模式(即該
模式P值若小於0.05則拒絕此模式)的關係，選擇出最終選擇，若該研究如表五的話，即表示模式
的最終選擇為模式2，此項結果即表示煞車與覆議會責任的認定有顯著的關係，而將結果以矩陣方
式表示為[0,1,0]。利用這樣的方法將變數對同方的覆議會責任的認定有，以及變數對不同方的覆議
會責任的認定找出其之間是否具有顯著關係，而將這些具有顯著關係的進一步的加以彙總。再進行

較深入的探討。 

表 4 輸出試算表 
本模式卡方值 
及自由度 

他模式卡方值 
及自由度 

本模式與他模式差 
之卡方值及自由度 差值所在 P值 差值顯著情

況 
(模式 0) 
12.16，7 

(模式 1) 
8.71，5 3.45，2 0.178173052 0 

 (模式 0) 
12.16，7 

(模式 2) 
5.62，5 6.54，2 0.038006427 1 

(模式 0) 
12.16，7 

(模式 3) 
1.1.1，6 1.06，1 0.303215435 0 

(模式 7) 
1.64，2 

(模式 4) 
2.17，3 0.53，1 0.466606862 0 

(模式 7) 
1.64，2 

(模式 5) 
7.65，4 6.01，2 0.049538754 1 

(模式 7) 
1.64，2 

(模式 6) 
4.56，4 2.92，2 0.232236275 0 

(模式 1) 
55.55，5 

(模式 4) 
2.17，3 6.54，2 0.038006427 1 

(模式 1) 
55.55，5 

(模式 5) 
7.65，4 1.06，1 0.303215435 0 

(模式 2) 
11.57，5 

(模式 4) 
2.17，3 3.45，2 0.178173052 0 

(模式 2) 
11.57，5 

(模式 6) 
4.56，4 1.06，1 0.303215435 0 

(模式 3) 
55.85，6 

(模式 5) 
7.65，4 3.45，2 0.178173052 0 

(模式 3) 
55.85，6 

(模式 6) 
4.56，4 6.54，2 0.0380064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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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最佳模式選擇表 
模式代碼 M(0) M(1) M(2) M(3) M(4) M(5) M(6) M(7) 

模式意義(有關
項)  u23 u13 u12 u13, u23 u12, u23 u12, u13 u12, u13, u23

模式卡方值 12.16 8.71 5.62 11.1 2.17 7.65 4.56 1.64 

模式自由度 7 5 5 6 3 4 4 2 

模式是否拒絕 0 0 0 0 0 0 0 0 

調整後卡方值

(又稱 AIC) -1.84 -1.29 -4.38 -0.9 -3.83 -0.35 -3.44 -2.36 

調整後卡方值

(又稱AIC)最佳 FALS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未調整貢獻

值，R2 0 0.283717105 0.537828947 0.087171053 0.821546053 0.370888158 0.625 0.865131579

調整後貢獻

值，adjusted R2 0 -0.002796053 0.352960526 -0.064967105 0.583607456 -0.100945724 0.34375 0.527960526

調整後貢獻

值，adjusted R2

最佳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繪圖最佳 FALS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最佳小計

(AIC,adjusted 
R2,繪圖) 

0 0 2 0 1 0 0 0 

最佳總數(最佳
小計外加不拒

絕) 
1 1 3 1 2 1 1 1 

最終選擇 FALS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FALSE 

柒、三度空間關係之彙總表 
利用本研究的方法將 28 張兩兩影響變數與結果變數(同方的覆議會責任)間顯

著關係加以彙總。利用這樣的動作，將 28張表中，每一張表中兩兩變數間有顯著
關係的利用矩陣表做彙總的動作，形成表 6 所示。同樣的方法處理不同方角度的
覆議會責任，形成表 6 所示。表 6 中矩陣所代表的模式意義為兩兩變數間是否有
顯著關係，而三個數據中所代表的兩兩變數間關係分別為[12,13,23]，而此 1、2、3
所個別代表的意義，即是樞紐表由左至右所代表的變數，如表 2所示的話，1代表
覆議會責任、2代表碰撞位置、3代表有無煞車，而此矩陣的的數據表示為 0的，
代表兩變數間沒有顯著的關係存在，表示為 1 的代表兩變數具有顯著的關係，所
以從表 6 中查看碰撞位置(列)與煞車(行)的矩陣關係為[0,1,0]，則是代表著有無煞
車與覆議會責任的認定有顯著的關係存在。本研究中的全部樞紐表 1 都固定代表
著覆議會責任，2與 3則是本研究所選擇的影響變數，即是表 6中各變數。接著將
這一些有顯著關係的變數彙總後，發現覆議會責任(同方)有顯著關係中，具有較顯
著關係的有預見、是否超車與其超車方向、煞車、車種、超速這五個影響變數；

不同方的覆議會責任有六個變數，為預見、是否超車與其超車方向、煞車、車種、

超速及飲酒這六個影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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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雙方都共同具有顯著關係的變數，為預見、是否超車與其超車方向、煞

車、車種、超速與覆議會責任進行顯著關係檢定，而將輸出結果加以彙總，再進

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表 6 顯著關係矩陣彙總表(一方變數影響同方覆議會責任) 
  位置 預見 超車 措施 煞車 車種 超速 飲酒 總和 

位置   0,1,0 0,0,0, 0,0,0 0,1,0 0,1,0 0,1,0 0,0,0 0 

預見 1,0,0   0,1,1 1,0,1 1,1,0 0,1,1 0,1,1 1,0,0 4 

超車 0,0,0 1,0,1   1,0,1 1,0,1 1,0,1 1,1,0 1,0,0 6 

措施 0,0,0 0,1,1 0,1,1   0,1,1 0,1,1 0,1,1 0,0,0 0 

煞車 1,0,0 1,1,0 0,1,1 1,0,1   0,1,1 0,0,0 1,0,0 4 

車種 1,0,0 1,0,1 0,1,1 1,0,1 1,0,1   1,1,1 1,0,0 6 

超速 1,0,0 1,0,1 1,1,0 1,0,1 0,0,0 1,1,1   1,0,0 6 

飲酒 0,0,0 0,1,0 0,1,0 0,0,0 0,1,0 0,1,0 0,1,0   0 
 

表 7顯著關係矩陣彙總表(一方變數影響不同方覆議會責任) 
  位置 預見 超車 措施 煞車 車種 超速 飲酒 總和 

位置   0,1,0 0,1,0 0,0,0 0,1,0 0,1,0 0,1,0 0,1,0 0 

預見 1,0,0   0,0,0 1,0,1 0,0,0 0,1,1 1,1,0 1,1,0 4 

超車 1,0,0 0,0,0   0,0,0 1,1,0 1,1,1 1,1,0 1,1,0 5 

措施 0,0,0 0,1,1 0,0,0   0,1,1 0,1,1 0,1,1 0,0,0 0 

煞車 1,0,0 0,0,0 1,1,0 1,0,1   0,1,1 0,0,0 1,1,0 4 

車種 1,0,0 1,0,1 1,1,1 1,0,1 1,0,1   0,0,0 1,1,0 6 

超速 1,0,0 1,1,0 1,1,0 1,01 0,0,0 0,0,0   1,1,0 5 

飲酒 1,0,0 1,1,0 1,1,0 0,0,0 1,1,0 1,1,0 1,1,0   6 

捌、變數顯著性探討 
首先我們從表 6 的一方變數影響同方覆議會責任的彙總表可以看到，預見、

是否超車及其方向、煞車、車種、超速這五個變數對於同方覆議會責任判定的影

響是相當顯著的。接著我們進一步的探討兩兩影響變數間的關係及意義。我們可

以從表 6 中上半部的數據部分查看第三因子的值，就可看出兩兩影響變數在互相
影響之下仍然呈現顯著關係的為何，得知採取措施有一個、煞車有兩個、車種有

四個、超速有三個，對於這第三因子呈現顯著關係的項目中，其意義代表著兩兩

變數在互相影響下的情形，如車種與煞車在兩個都為較顯著變數的情況下兩兩互

相影響仍然具有顯著關係，則表示這兩個變數在互相影響下不會互相干擾仍然具

有顯著關係。而兩兩變數在相互影響下呈現不顯著的，即其第三因子的值為 0 的
部分，如預見與位置這兩個變數在兩兩相互影響下呈現不顯著關係，即表示這兩

個變數在相互影響的情形下，雙方都受到干擾而不呈現顯著關係。同樣的我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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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一方變數影響不同方覆議會責任的彙總表看出，預見、是否超車及其方向、
煞車、車種、超速、飲酒這六個變數對於不同方覆議會責任的認定是相當顯著的。 

我們挑選了對於同方與不同方覆議會責任認定具有較顯著關係的影響變數進

行顯著關係檢定，而這五個具有較顯著關係的影響變數的彙總如下所示，同方的

預見與不同方的預見[1,1,1]；同方的是否超車與其超車方向與不同方的是否超車與
其超車方向[1,1,1]；同方的煞車與不同方的煞車[1,1,0]；同方的車種與不同方的車
種[0,0,0]；同方的超速與不同方的超速[1,1,1]。從上面的數據可看出，都為顯著的
影響變數在互相影響的情形下，對責任的影響不論是同方與不同方還都是呈現顯

著關係，除了車種以外，也就是說其餘四個變數的確對覆議會責任的判定是重要

的判定依據。我們查看這四個較顯著變數的樞紐表，看出駕駛者在有預見的情況

下，較容易被覆議會判定為有責任；而若駕駛者為超車者的話，比被超車者被判

定為有責任的比例高；煞車這部分的關係為沒煞車比有煞車被判有責任的比例

高；有超速被判有責任的比例大於沒有超速這樣的行為。因此我們就可以去探討

本研究的主題-被超車者如何即可免除責任。 
首先，我們可以從這是否超車及其方向與其他影響變數，跟同方與不同方覆

議會責任認定的樞紐表中查看，可以看出被超車者在有預見的情形下而發生事故

的話，有責任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而這議題牽涉到若是被超車者在有預見的情形

下，而沒有採取一些即時的應變措施的話，同樣被覆議會判定有責任的比例也是

很高的，也就是說若是駕駛者在有預見對方超車的情況下，就必須有一些應變措

施，若是沒有的話而致使發生事故，通常是有責任的。另外從碰撞位置來看，被

超車者發生事故而碰撞位置在本身車輛後方的，沒有責任的比例比碰撞位置在前

方的要高；而被超車者只要沒有超速的話，沒有責任的比例比有超速來的高。從

以上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被超車者要免除事故中的責任的話，必須在在下列三

個大前提下，其獲得覆議會判定無責任的機率是較高，一為沒有飲酒，二為沒有

超速，三為在沒有預見超車者的情形下。而至於其他情況當然也有可能會獲得覆

議會判定無責任，但相較於這三個較明確的前提下，其他因素較無法從單方面去

斷定，必須再深入去探討超車者與被超車者的相互關係，及其他可能會影響責任

判定的因素。 

九、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覆議會三年半的鑑定資料中找尋超車有關的部分，總共找出了 116

筆資料，雖然資料筆數不是很多，但我們利用從新分類變數的方法，儘可能將每

一分類的資料筆數平均化，使其足夠創造較有實質意義的三度空間樞紐表，而從

新分類後的變數，探究其對於覆議會責任認定的重要性，將分成重要、普通、不

重要三部分，再將這三部分又分成次數足夠且平均與否，而從中去挑選重要的變

數，如此即可節省一些研究上時間。其中本研究總共挑選了八個變數，從這八個

變數中挑選兩兩變數與同方的覆議會責任組合成三度空間，如此總共形成 28張樞
紐分析表，同樣的與不同方覆議會責任也有 28 張樞紐分析表。然而將這 56 張個
別樞紐表所產生的三度空間交叉後的數據數入 BMDPNS2 這軟體中進行卡方檢定
分析，再利用初次運用在研究上的新方法-多重模式選擇法，而一一將這 28張所呈
現的結果彙總，形成運用在本研究的彙總矩陣表，而從這彙總矩陣表中可以看出

有五個影響變數對於覆議會責任的認定是比較顯著的，分別為預見、是否超車及

其方向、煞車、車種及超速，而這五個變數的同方與不同方分別與覆議會責任進

行三度空間卡方檢定後的結果顯示，不論同方或者不同分在相互影響之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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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議會責任的影響同樣是除了車種以外都具有顯著關係，也說明其餘四個變數對

責任的認定上是個重要的依據，所以被超車者要在事故中儘可能的免除責任，則

是必須了解到這四個變數的意義。即被超車者在沒有預見對方且沒有超速的情況

下，通常被認定為無責任的比例較高。而若是被超車在有預見且沒超速的情形下，

要有一些應變的措施才有較高的機率被認定為無責任。而這一些措施是否能符合

覆議會認定為無責任的判決，則需視當事人雙方的相對關係，而該採取哪一些措

施才較會受到無責任的判決，這一些更進一步的研究必須在往後蒐集到更多的資

料時去進行。 
未來可繼續將其他較重要的影響變數加入本研究中進行，至於一些次數不足

夠且不平均的變數，如飲酒，可在往後蒐集較多資料時，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本

研究也將持續進行，往後將至路旁實地觀察超車狀況，紀錄道路上超車的情形。

接著將著手進行手動模擬超車情形，以讓有興趣了解本研究內容的人，可以較明

瞭的知道本研究所要傳達的東西，也可彌補口述肇事情形的較難以想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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